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院发字〔2023〕7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考务工作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务工作管理细则（试

行）》已经 2023 年 3 月 20 日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务工作管理细则

（试行）

东北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2023 年 4 月 23 日



东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考务工作管理细则（试行）

为了落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

提升我校继续教育培养质量，明确考务管理流程，严格考试纪

律，提高考务工作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考试（考务）工作由职业

与继续教育学院、校外教学点共同组织实施。

第二条 我校依据每学期的开课计划，制定课程的考试计

划，并命制各门课程的考试试卷（题）。

第三条 每学期我校组织一次课程考试，具体考试时间安排

以考试通知为准。

第四条 每学期我校发布考试计划后，学生依据考试计划对

符合预约条件的课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平台考试预约操作。

第五条 线下考试由我校依据学生考试预约的数据负责试

卷的印刷、密封和邮寄到校外教学点。

第六条 各校外教学点依据我校的具体考试安排，指定专人

负责考试的组织与实施工作，包括考试预约，考场安排，试卷

接收与保管，监考教师的选聘，试卷核对、分发、回收装订、

回寄等工作。

第七条 考务负责人应在考前组织召开考务工作会议，认真



传达落实我校考务工作的有关要求，做好监考教师的考前培训。

第八条 教学点应按照我校的统一安排做好考场设置，每个

考场不超过 30 名考生，至少安排 2 名监考教师。

第九条 学生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准考证到指定考场

参加线下考试。

第十条 学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须提交书面申请，

由教学点签字盖章后提交我校审批，通过后按缺考处理，考试

成绩登记为“缺考”。

第十一条 学生无故不参加考试，按“旷考”处理，考试成

绩登记为零分。

第十二条 遇有自然灾害及不可抗拒因素需推迟考试或停

考时，应经我校批准，另行安排课程考试。

第十三条 校外教学点在试卷启用前必须保证试卷安全，在

此期间发生问题，要严肃追究管理者责任。当试卷因特殊原因

需要发生变更、增补时，校外教学点必须取得我校的认可，并

将情况上报我校备案。

第十四条 考务负责人在考试过程中应认真巡视各考场情

况，有权处理各种违纪行为，填写《学生考试违纪报告单》，

考试结束后将处理意见及相关材料报我校备案。

第十五条 考试结束后，考务人员应立即对试卷进行清点、

核对、装订、密封，经考务负责人检查合格后签字、盖章，并



指定专人在全部考试结束后 24 小时内将试卷寄出，任何人不得

在其它场所自行封装或无故拖延邮寄时间。

第十六条 我校有权向各考点派巡视员进行考试的督导与

检查工作。

第十七条 考试违纪的学生试卷一律作废，校外教学点应要

求其递交检查，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第十八条 校外教学点在考试过程中，如出现试题泄漏、考

试秩序混乱、“雷同卷”连续发生以及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弄

虚作假等问题，我校将对校外教学点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线上考试由我校负责布置网考平台相关设置，发

布考试相关规定及要求，校外教学点负责指导学生完成相关考

试设备测试及考前动员等工作。

第二十条 要求考生在线上考试前完成相关设备的安装和

测试工作，保证实现线上考试双摄像头监考。

第二十一条 我校负责阅卷教师的聘任及培训工作，组织教

师按照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进行试卷评阅、成绩确认。

第二十二条 在阅卷过程中，核实为“雷同卷”的学生双方

试卷予以作废，成绩按违纪记载。

第二十三条 线下考试成绩经阅卷教师录入，主管教学主任

审核、签字后由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上传成绩管理平台。

第二十四条 考试成绩公布一周内，对成绩有异议的学生可



通过校外教学点统一向我校提交成绩复查申请，我校复查后反

馈结果。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解释权归东北师范

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